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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贸市场计量专项检查情况通报
 

为进一步加强集贸市场计量监管，规范集贸市场计量秩序，切实保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市场监管总局于2020年6月至9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了集贸市场计量专项检

查。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检查情况

此次专项检查，重点检查了集贸市场是否存在使用未经检定、超过检定周期计

量器具的行为，是否存在使用改装、不合格计量器具或者故意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

的行为，是否制定计量管理制度，是否设置符合要求的公平秤，并做好保管、维护

和使用等方面。全国各地共检查集贸市场44516家，查处未执行强制检定计量器具

13583台件，查处超过检定周期计量器具17586台件，查处不合格计量器具8073台

件，查处计量作弊行为1558件，发现未建立集贸市场计量管理制度2165家，查处未

按要求设置公平秤663家。

二、取得的成效

    通过此次专项检查，进一步强化了集贸市场计量监管，规范了集贸市场计量行

为，维护了集贸市场计量秩序。通过督促集贸市场主办者和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

提升了其守法、诚信、自律经营意识。进一步强化了诚信计量体系建设，营造了

“诚实守信、诚信计量”的市场环境。严厉打击了集贸市场计量违法违规行为，计

量作弊和缺斤少两等违法行为明显减少，切实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振了消

费者的消费信心，为助推复市提供了计量保障。

一是摸清了底数，建立了台账。多地通过对集贸市场经营者使用的计量器具进

行登记备案和动态管理，有效的掌握了集贸市场计量器具的分布和底数。河南省市

场监管局组织辖区内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认真收集集贸市场主办者和经营者相关信

息，摸清了集贸市场计量器具底数，建立了集贸市场计量器具使用档案，并依托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河南），建立了集贸市场检查对象库和执法人员名录

库。部分地区市场监管部门手把手帮助辖区内集贸市场主办者建立台帐，完善计量

管理制度，对强制管理计量器具的强制检定网上审报流程进行了再培训。天津市武

清区市场监管局组织辖区内33家集贸市场负责人召开座谈会，就如何建立计量管理



制度和计量器具台账等工作进行了介绍和培训。青海省市场监管局组织辖区内集贸

市场建立了完整的计量器具台账，逐一登记造册，规范统一管理制度。

二是严厉打击了计量违法违规行为，集贸市场计量秩序得到有效改善。各省级

市场监管部门统筹发挥行政机构、执法机构、技术机构和基层市场监管所人员的不

同专业优势，形成对集贸市场计量监管合力，严厉打击了计量违法违规行为。内蒙

古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各盟市市场监管部门和计量技术机构，对有问题的集贸市

场进行两次以上的跨旗（县）异地抽查。山东省青岛市市场监管局采取“监管局+计

量院（所）”、“业务科室+稽查大队+监管所”等模式，统一组织、全面配合、无

缝衔接。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充分发挥市场监管部门的综合监管优势，形成了稽查、

网监、广告、信用、消保等部门齐抓共管，确保了监管到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场

监管厅对检查中发现的232台不合格计量器具和26台带有作弊功能的计量器具现场销

毁，起到了较强的震慑作用。

三是集贸市场主办者和经营者主体责任意识进一步增强。在检查过程中，执法

人员通过各种媒介向集贸市场主办者和经营者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

法》、《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和《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等计

量法律法规，引导集贸市场主办者和经营者提高计量法律意识，主体责任意识得到

进一步增强。甘肃省市场监管局发放各种计量法律法规宣传材料2万多份。江西省市

场监管局发放计量法律法规宣传资料7000余份，并被江西日报、南昌一套、南昌晚

报等10余家新闻媒体报道，达到了良好的社会宣传效果。陕西省安康市市场监管局

与新闻媒体密切配合，开设“进市场、看计量”专栏，广泛宣传集贸市场计量工作

的重要性，取得了良好效果。海南省三亚市市场监管局发现辖区内集贸市场在用衡

器登记备案率较低后，立即组织基层市监所人员上门对集贸市场主办者和经营者进

行相关计量法律法规的宣贯和“海南省强检计量器具检定管理系统”的实操培训。北

京市石景山区市场监管局印制了《依法使用计量器具告知卡》，发放给集贸市场主办

者，积极提高市场经营者和经营者的主体责任意识。湖北省黄石市市场监管局对存在

问题较严重、管理不规范的集贸市场主办者进行了约谈，督促各集贸市场建立和完善

计量投诉处理机制等相关制度。

四是集贸市场计量管理机制进一步创新。各地积极运用大数据等智慧监管手

段，压实集贸市场主办者和经营者主体责任，不断探索创新集贸市场计量管理机

制。天津市市场监管委、上海市市场监管局积极对接当地市商务部门，做好《标准

化菜市场建设管理规范》制定工作，将法制计量管理要求纳入规范之中，不断提升

集贸市场的计量管理水平。河北省市场监管局制定地方管理办法，印发《数字指示

秤计量监督管理规定（试行）》，起草《集贸市场公平秤设置规范》地方标准，从

管理方式、方法上明确对各个环节要求，补上管理漏洞。江苏省市场监管局依托张

家港市开展防作弊智能秤技术规范研究以及在线检定、校准技术攻关，探索远程监

管新模式，提高监管能力。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在东莞市20家农贸市场组织开展集贸

市场公平秤“互联网+”监管试点工作，统一配备具有追溯功能的公平秤，并利用



“智慧计量监管系统”，采集市场信息、公平秤检定、复秤、投诉等数据，实现远

程精准监督。广东省深圳市市场监管局大力推动集贸市场智慧计量监管系统建设，

对全市集贸市场信息、计量器具信息、检定信息、交易信息等实现可视化、电子化

管理，并对计量作弊实时预警，实现精准高效监管。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全面运用

“互联网+”手段，通过浙江省行政执法监管平台和“浙政钉·掌上执法”系统，做

好现场检查及结果录入，并将检查结果无缝链接至政务服务网自动公开，便于公众

查询；台州、三门等地积极探索农贸市场电子秤精准监管新模式，联合计量技术机

构、电子秤制造厂家、金融机构，标准化定制并推广应用具有防作弊功能的智慧溯

源电子秤，实现电子秤称量数据自动采集、分析预警、靶向监管等功能，打造“四

统一”监管模式升级版。福建省莆田市市场监管局在湄洲岛餐饮业先行先试贸易结

算类电子秤“三统一”运行模式的基础上，选取条件成熟的4家集贸市场，实行统一

备案、统一检定、统一管理的“三统一”做法，有力提升了计量管理水平。山东省

日照市市场监管局出台集贸市场电子秤“五统一四落实”标准规范；淄博市市场监

管局推行“市场主办者短斤缺两先行赔付制度”。重庆市市场监管局在大渡口区、

江北区等10个区县推行“智慧监管集贸市场”，在渝北区、渝中区等4个区县推出海

鲜市场“超市化”计量的管理模式，实现手机APP实时查询集贸市场计量器具检定信

息，形成了“以经营者自我承诺为主、政府推动为辅、社会有效监督”三位一体的

管理机制。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组织探索以信用为基础的监管机制在集贸市

场计量监管中的可行模式，重点在南宁、桂林、梧州、贵港、防城港、贺州等6个市

试点开展“一套体系+一套标准+双随机监管”的模式监管机制；钦州市市场监管局

积极试行“黄、红牌警告、退市制度”动态监管机制，指导集贸市场主办者与经营

者签订诚信经营协议并公示，明确一次不诚信在摊点悬挂黄牌，二次不诚信悬挂红

牌，三次不诚信清退出市场的标准，有效规范集贸市场经营者行为。

五是计量监管与执法队伍能力素质进一步提升。检查过程中，多地采取集中培

训与现场教学方式，组织相关专家到一线现场指导，计量监管与执法队伍监管水平

和办案能力得到明显提高。浙江省绍兴市市场监管局编制《作弊秤查处操作方法》

工作手册下发至各个基层所，指导基层计量执法人员科学高效识别作弊秤，有效的

提高了基层执法人员办案能力。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集贸市场计量

监督执法专题培训与案例研讨，邀请全国衡器计量技术委员会资深专家通过互联网

讲授电子计价秤计量法制监管课程，全区共计900余名计量行政监管和计量技术人员

参加，有效提升一线执法队伍的专业素养。重庆市市场监管局分两期组织区县局分

管领导、计量科长、业务骨干参加的计量监管专题授课，将培训延伸到基层，确保

专项检查顺利开展；同时，由重庆市市场监管局和各区县局市场监管部门分级组成

现场指导组，采取边督查边现场指导的方式，对基层监管和执法进行现场培训。

六是提供优质计量服务，为助推集贸市场尽快复市提供了计量保障。疫情期

间，各地在开展检查的同时，积极帮助集贸市场主办者和经营者解决计量方面的问

题和难题，提供优质的计量技术服务，为助推集贸市场尽快复市提供了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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